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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再遇遇严严重重雾雾霾霾天天限限行行或或成成常常态态
工地停工，钢铁化工等企业限产50%也将同步执行

本报11月6日讯 (记者 刘
晓) 淄博严重雾霾天机动车单
双号限行或将成为常态。6日，记
者从市交管部门获悉，此轮限行
过后，如果淄博再出现严重污染
天气，单双号限行仍将继续。此
外，工地停工，钢铁化工等企业
限产等措施也将同步执行。

“以后淄博还会继续执行单

双号限行吗？”6日，在本报记者
对淄博市民的采访中，不少人提
出了类似的疑问。对此，淄博市
交管部门工作人员解释，根据

《淄博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暂
行)》(以下简称《预案》)的规定，
发生严重污染天气时，淄博将采
取交通管制措施，维持交通秩
序，限制“黄标车”出行，禁止无

汽车环保标志的机动车上路。发
生极重污染天气时，将在此基础
上，除特勤车外，实行“单双号”
限行。“若还发生极重污染天气，
单双号限行或成为常态。”该工
作人员称。

据悉，淄博10月虽然出现了
久违的“蓝天白云”，但也出现了
3次较严重地雾霾天气。统计数

据显示 ,10月淄博污染天数为15

天,首要污染物为PM2 . 5和PM10。
限行首日，淄博市多个环境监测
点出现中度和重度雾霾。气象部
门预计，7日夜间至10日，受静稳
天气影响，淄博将有轻到中度
霾。

“雾霾的形成，除了气象因
素外，机动车尾气、工地扬尘和

重化工企业等排放的废气也是
重要原因。”淄博市环保局相关
人士称，根据《预案》要求，发生
极重污染天气时，环保部门将加
大执法力度，要求环境违法企业
停产，督促市直有关企业限产、
停产措施的落实，并执行钢铁、
焦化、水泥、建陶、化工、工业锅
炉全市范围内限产50%的措施。

本报11月6日讯(记者 臧振)
6日，本报通过官网和官方微博

发起了“淄博限行”的调查，共135

位市民参与了调查，其中近100位
对淄博限行表示理解，称为蓝天
可忍痛“封车”，遵守交警规定出
行。此外，也有受访者提出，市民
按规定限行，政府部门的公车更
应起示范作用。

高新区的潘先生则表
示，他们全家都非常支持限行，

“这对于淄博的空气质量有好
处，而且在限行时，越来越多的
人会逐渐形成绿色出行的习
惯。”潘先生说，普通市民可以
遵守规定限行，那政府部门的
公车更应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6日，本报记者在对淄博市
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市直机
关第二综合办公楼等地的走访

时发现，院内单号车辆基本“封
存”，一位政府机关人士称，昨
天淄博限行措施出台后，他们
单位要求带头执行单双号限
行，起示范作用。

交通运输发展行业专家贾
新光认为，不少二三线城市跟进
限行等措施，最大的理由往往是
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他认为，对
车辆的限制，不能光限私家车，还
应加强对公车的限制。“应加快公
车制度改革，减少公车配备数量，
杜绝公车私用，并提倡公务员坐
公交上下班。”他说。此外，也有专
家认为，除紧急公务用车、警用、
救护、机要通信车辆等，达到一定
污染级别的公务用车，应该全部
停驶。

然而，也有市民提出，淄博
市此次单双号限行措施提出的

略显仓促。“我开的是单号车，
昨天到淄川办事，因为太晚就
没有回张点。今天才知道单双

号限行，一点准备都没有。如果
能早一点通知就好了。”张店的
马先生说。

七成受访市民理解限行并将遵规出行，也有市民建议：

单单双双号号限限行行能能否否早早一一点点通通知知

再遇严重污染天气，淄博市或仍将执行限行等措施。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限行”有疑问

请拨3159019

淄博市此轮单双号限行将持续
到12日(下周三)。之后，如果淄博再
次出现严重污染天气，限行或将再
次启动。未来，淄博市民可能与限行
多次“相遇”。

而在本报记者采访过程中，淄
博交警部门透露，对不按限行措施
上路车主的处罚措施已上报省厅。
因此，未来不按规定上路，或会收到
罚款或扣分等处罚。因此，提醒广大
市民，遵守交警部门相关规定，尽可
能绿色出行。

如果您对限行相关政策有疑
问，欢迎拨打本报3159019热线进行
咨询，您也可以关注“齐鲁晚报今日
淄博”官方微博，本报记者与淄博交
警，将及时为您解答。

本报记者 孙慧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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